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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环境学院 

2025-2026学年本科生转专业考核办法 
 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促进学生个性发展，激发和调动学生

专业学习积极性、主动性与创造性，规范本科生转专业管理，根

据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发〔2021〕

368 号）、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（校教

发〔2025〕256号）及学校《关于公布2025-2026学年本科生转专

业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专业特点 

资源环境科学 

紧扣资源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核心主题，以培养实践

创新能力突出的资源环境领域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。立足资源环

境科学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体系，系统教授资源与环境质量分析、

评价的核心技能；深度覆盖土壤资源、水资源、养分资源（尤以

肥料养分资源为重点）、生物资源的高效利用路径，以及生态环

境建设与保护的专业知识；助力学生掌握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农业

资源开发、利用、保护及退化防治等工作的宏观管理与决策方法。

帮助学生夯实专业基础、拓宽知识视野、提升综合素养，全方位

契合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领域复合型人才的需求。 

土地科学与技术 

围绕土地资源调查、评价、规划、整治与管理核心方向，深

度融合测绘、生态、经济多学科知识，精准对接新时代农业现代

化发展需求，聚焦耕地资源保护、国土空间治理及土地可持续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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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三大关键领域。以培养兼具土地科学基础理论与信息技术应用

能力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，将遥感、地理信息系统

（GIS）及智能传感技术融入教学实践，着力强化学生在土地资

源调查规划、整治修复及信息化管理方面的核心专业技能。 毕

业生可开展土地资源高效利用、土地可持续管理等学术研究，也

可攻读土地资源管理、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，进一步

提升专业素养与学术水平。 

环境科学 

以环境监测与评价为核心抓手，致力于培育具备环境科学基

础理论、专业知识与实操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。课程体系系统覆

盖环境监测、环境评价、环境规划与管理及污染治理的核心知识

与应用技能；助力学生通晓国家环境保护、自然资源合理利用、

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方针政策与相关法规。依托多层次选修课程

体系，专业帮助学生夯实学科基础、拓宽知识边界、提升综合素

养，全方位契合社会发展对环境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。就业可在

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，从事科研、

教学、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等相关工作；也可报考本院环境科学、

环境工程、土壤学等专业硕士研究生，进一步深造提升。 

环境工程 

聚焦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技术核心，以培养兼具工程设计、

技术研发与项目管理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。核心课

程涵盖水/气/固废污染控制、土壤修复、环境评价、工程制图与 

CAD 应用等关键领域，夯实学生工程实操与理论基础。毕业可在

科研院所、企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，从事环境工程设计、污染治

理、项目管理等工作，亦可报考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等相关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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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研究生深造。 

地理信息科学 

以空间数据分析与信息技术为核心支撑，紧扣智慧环境建设

需求，旨在培养兼具资源环境与空间信息科学理论基础、专业知

识及实操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。课程体系深度融合两大领域，系

统讲授遥感、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理论与实验技能，重

点培养学生地理信息空间分析、GIS 系统设计开发、遥感图像解

译及专题地图编绘等关键技术应用能力，夯实 GIS 开发与实践

功底。同时，课程融入学科前沿动态与行业政策法规，助力学生

把握专业发展趋势。毕业可在农林水利、国土资源、环境保护、

交通建设等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，从事地图测绘、数字图

像处理、空间信息系统设计开发与运维等工作，亦可报考土地资

源与空间信息技术相关硕士专业深造。 

二、培养要求 

着力构建知农爱农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机制，优化农科专业考核

评价体系，把学生的学农志趣、“三农” 情怀和实践潜质纳入综

合考察范畴，以此吸引并选拔一批热爱农业、适配农科学科、矢志

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学生；选拔工作将以培养知农爱农

卓越农林人才为导向，充分尊重个人专业志趣，着重考量学生对拟

转入专业的明确学习兴趣与清晰职业规划，其中申请农科专业的学

生，还将重点考察其学农志趣、“三农” 情怀与实践潜质。 

三、申请条件 

我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本科生（不含第二学士学位学

生）。 

学生满足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申请转专业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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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学生兴趣和专长，转专业后更能发挥其专长、助其成

长的；  

2.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，经校医院或二级甲等及

以上医院检查证明，不能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

的；  

3.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，因自身需要调整专业的。 

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允许转专业： 

1.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不得转专业

的； 

2.入学超过3年的（含计入学习年限的休学等时间）；  

3.正在休学、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的；  

4.达到退学条件或应予以退学的；  

5.其他不适合转专业的。  

6.录取前对转专业范围作出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  

四、考核方式 

1.考核内容 

学院组织进行综合考核，全面考察，充分评估学生的发展潜质。

面试内容包括如下： 

学科素养：考察专业基础知识（40%）。 

专业志趣：评估转入动机与职业规划（30%）。 

学业规划：个人陈述，说明学习目标与专业契合度（20%）。 

学术专长：提供竞赛获奖、科研成果等证明材料（10%）。 

2.考核形式 

面试流程：随机排序，工作小组独立评分，全程录像备查。 

过程记录：全程记录，确保可查可溯，接受学校和学院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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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录取规则 

按综合考核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结合专业接收计划择优录

取。 

六、申诉渠道 

学生对考核结果有异议，可在公示期内提交书面申诉至学院监

督工作组。工作组在3个工作日内复核并反馈结果。 

监督地点：学院党务办公室（农科楼资源环境学院331室） 

监督电话：029-87080065（李刚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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